
2025年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经营性收费公示清单

序号 部门 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 政策依据 制定权限

一 教育 巴发改费字〔2016〕159号 省项省标

公办幼儿园保教费

1、自治区级示范幼儿园500元/月
2、市级示范幼儿园420元/月

3、一级甲类360元/月
4、一级乙类280元/月
5、其他类级210元/月

普通高中住宿费
1、400元/学期（职业中学）
2、400元/学期（第一中学）

巴发改费发（2018〕622号 省项中标

职业技能鉴定费

（A类）230元/人
（B类）185元/人
（C类）150元/人
报名费20元/人

内发改费字〔2015〕1552号 中项中标

二 公安

二代身份证

     1、40元/证（丢失、损坏补
领）

2、20元/证（到期换证）
3、10元/证（临时办证）

发改价格〔2003〕2322号 中项中标

三 国土资源



耕地开垦费 2类地区3.5万元/亩 内发改价费字〔2025〕29号 中项中标

不动产登记费
住宅80元/平米（居民、车库）
非住宅550元/平米（商户）

财税〔2016〕79号
发改价格规〔2016〕2559号

中项中标

四 卫生健康委员
会 疫苗储存运输费 10元/支 内发改价费字〔2020〕242号 中项中标

五
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
中级专业技术职称评

审费
150元/人 内计费〔2001〕1202号 中项中标

初级专业技术职称评
审费

100元/人

六 法院

诉讼费 一、财产案件受理费

1万元以下 50元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中项中标

超过1万元--10万元 2.50%

超过10万-20万元元 2%

超过20万-50万元 1.50%

超过50万-100万 1%

超过100万-200万 0.90%

超过200万-500万 0.80%

超过500万-1000万 0.70%

超过1000万--2000万 0.60%

超过2000万以上 0.50%

二、执行保全申请费

1千元以下 30元

超过1千元--10万元 1%

超过10万元以上 0.50%

三、执行申请费

1万以下 50元



超过1万元--50万元 1.50%

超过50万-500万元 1%

超过500万--1000万元 0.50%

超过1000万以上 0.10%

七 林草

草原植被恢复费

1、征用或使用基本草原2500元/平米
2、征用或使用其他草原1500元/平米
3、临时占用草原采土采矿等10元/平
米4、临时占用草原勘探等4元/平米

财综〔2010〕29号、发改价格〔
2010〕1235号、内政发〔2012〕8

号
省项省标

八 水   利

水土保持补偿费 1、1.7元/平方米 内发改费字〔2019〕397号 省项省标

大佘太水库灌溉用水 2、0.12元/立方米  巴价费字〔2009〕78号文件

红山口水库农业灌溉
用水

3、0.12元/立方米

九 人防办

防控地下室易地建设
费（多层）

30元/平米 内发改费字〔2013〕870号 省项省标

防控地下室易地建设
费（高层）

1400元/平米

十 老干局

老年大学课时费 远程教育培训，每人每课时不超过4
元

内发改价费字〔2021〕1447号 省项省标

理论课程培训，每人每课时不超过6
元



实用技能培训，每人每课时不超过8
元

专家授课培训，每人每课时不超过10
元

十一 城   建

城市道路占用挖掘费 110元/平米--490元/平米 内价费字〔2016〕323号 中项中标

十二 民  政

经营性收费 殡葬收费

   1、遗体接运费500元/具
2、火化费700元/具

        3、遗体寄存费50元/具（含
冷藏）按三天计算

        4、骨灰盒寄存费100元
/年，按三年计算。

内发改规范字〔2016〕6号
乌发改发〔2019〕202号

中项中标

延伸服务收费

1、悼念大厅（1号）：750元/天
 2、悼念中厅带休息厅（2、

14号）：600元/天
3、悼念中厅（5、11号）：500元/天
 4、悼念小厅（3、4、6、7、8、9、

10、12、13）：300元/天。
5、公益性公墓：2300元/座

6、公益性公墓维护管理费：50元/年
7、经营性公墓维护管理费：150元/

年

内发改规范字〔2016〕6号
乌政字〔2025〕59号

乌发改发〔2025〕113号

十三 司 法

公正收费



经营性收费
自然人申办的亲戚关

系有（无）犯罪
150元 内发改价费字〔2021〕1191号 中项中标

证明自然人的授权委
托声明

400元

遗嘱公证、证明自然
人继承的亲属关系 800元

财产继承、赠与、遗
赠（房产类）

20万元以内按0.5%收取、最低
200元；20万--50万按0.4%收取；50
万-100万按0.3收取；500万-1000万
按0.1%收取1000万以上按0.05%收取

非房产类

20万以内按1.2%收取；最低200元；
20万-50万按1.0%收取；50万-100万
按0.8%收取；100万-500万按0.6%收
取；500万--1000万按0.4%收取；

1000万以上按0.1收取。

十四 人民医院

经营性收费
2元/小时、增加1小时加收1元，（半

小时内免费）
巴发改费字〔2018〕489号 省项省标

住院陪护车辆8元/24小时（按零点计
算）



非陪护病人过夜车辆收费最高8元

十五 垃圾处理收费

经营性收费 商业门店

1、20平米以下13元/户.月
2、21平米-50平米18元/户.月
3、51平米-100平米25元/户.月
4、101平米-200平米40元/户.月
5、201平米以上0.25元/平米.月

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定价经营性服务
性收费目录清单〔2021版〕 
乌政发〔2022〕161文件
乌发改发〔2022〕200号

中项中标

餐 饮 业

1、20平米以下20元/户.月
 2、21平米50平米35元/户.月

  3、51平米-100平米50元/户.月
   4、101平米-200平米120元/户.月

201平米以上0.6元/平米.月
大型餐饮2元/平米.月

机关事业单位
1、室内0.2元/平米.月
2、室外0.1元/平米.月

KTV、酒店      
洗浴中心

代运处理生活垃圾费

0.3元/平米.月
0.6元/平米.月--1元/平米.月
建筑垃圾75元/吨--150元/吨

十六 供热收费

居民 3.7元/平米 巴价费〔2008〕134号文件 省项省标



非居民 4.5元/平米

十七 污水处理费 居民 0.85元/立方米 乌政发〔2019〕270号文件

非居民 1.2元/立方米

 十八 城镇水费

居民(包括幼儿园、3
岁以下托幼机构、学
校、养老机构和残疾
人托养机构、宗教场
所、社区组织工作用
房和公益性服务行

业）

2.72元/立方米
内发改价费字〔2023〕1327号文件

乌政发〔2018〕28号文件

非居民 5.78元/平方米

工业用水 6元/立方米

商业用水 7元/立方米

特种行业用水 16.5元/立方米

第一阶梯用水 2.72元/立方米

第二阶段用水 4.03元/立方米

第三阶段用水 7.96运/立方米

十九 出租车收费

出租车费 起价5元 乌发改发〔2017〕56号文件

二十 景区门票收费

景区门票 25元/人.次 巴发改费字〔2012〕356号 省项省标   


